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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百考试题论坛单证员 （一）进口许可证制概述 进口许可

证制度是一国海关规定某些商品的进口必须申领许可证，没

有许可证海关不予进口的制度，这是世界各国进口贸易行政

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国际贸易中一项应用较为广泛的

非关税措施。 进口许可证制度作为一种行政手段，具有简便

易行、收效快、比关税保护手段更有力等特点，因而成为各

国监督和管理进口贸易的有效手段。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本

国工业、贸易发展和财政需要，比较多地采用这种制度，而

发达国家在农产品和纺织品等国际竟争处于劣势的领域也经

常求助于进口许可证制来加以保护。进口许可证制是与关贸

总协定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这种作法运用不当，不仅会妨

碍贸易的公平竟争、国际贸易流量，又容易导致对出口国实

行歧视性待遇。 各国政府实行的进口许可证制度可以分为自

动进口许可证和非自动进口许可证两类。政府通过自动许可

证管理，可以不用很多人力财力就能得到进口统计数字和其

他必要的情报。一般来说，自动进口许可证不包括对进口的

任何限制，而只是一种申报程序，有关当局应立即批准和发

给进口许可证。非自动进口许证受政府有关机构的严格监督

和控制，只对允许进口的商品的数量发给许可证。这两种许

可证均可造成贸易壁垒，因为它们是由政府根据自己的政策



意图来实施的，有关获得许可的条件往往不通知进口商，有

关拒绝许可的理由也不通知进口商。同时，这两种许可都可

能对许可证的发放规定复杂而又费时费钱的程序，从而延缓

货物的进口。如何简化进口许可证手续，提高进口许可证程

序的透明度，防止滥用或不适当应用许可证制度而阻碍世界

贸易的发展，这是从肯尼迪回合开始，多边贸易谈判的一项

重要内容。 （二）关贸总协定对进口许可证的规定 进口许可

证是属于数量限制的措施，关贸总协定在原则上是禁止采用

进口许可证的。第11条第1款规定，“任何缔约国除征收捐税

或其他费用外，不得设立、维持配额、进出口许可证或其他

措施以限制或禁止其他缔约国领土的产品的输人，或向其他

缔约国领上输出或销售出口产品”。也就是说，通过利用进

口许可证以期达到数量限制的作法原则上应予以取消，但同

时在第2款（丙）中又同意对农渔产品实行必要的数量限制。

在第13条第1款和第2款（丙）中规定了实施数量限制不得采

取歧视性作法，具体到进口许可证制度，就是不应对进口许

可证项下的商品进口，实行来源和国别限制。 关贸总协定

第13条对缔约国实行无配额的进口许可证制作了原则规定，

在实施无配额的进口许可证制时，除了履行非歧视原则外，

还必须做到，受限制产品的贸易分配尽可能与没有受限制时

其他缔约国预期可能得到的份额相接近。 为了使供应缔约国

熟悉按本条实行进口许可证限制的进口缔约国的有关法规条

例和材料，提高许可证管理的透明度，本条在第3款（甲）规

定：“在为实施进口限制签发进口许可证的情况下，如与某

项产品的贸易有利害关系的任何缔约国提出要求，实施限制

的缔约国应提供关于限制的管理，最近期间签发的进口许可



证及其在供应缔约国之间的分配情况的一切有关资料，但对

进口商或供应商的名称，应不承担提供资料的义务”，就是

说要提供进口许可证限制的产品名称、申请手续、数量和价

值等有关资料，增加透明度。 关贸总协定第12条和第18条对

因国际收支和保护幼稚产业而实施数量限制作了规定。在

第12条中，允许缔约国为保障其对外金融地位和维持国际收

支平衡以及由于实施旨在提高就业水平和发展本国经济的国

内政策，而在外汇储备严重下降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包括进

口许可证制在内的数量限制。 第18条是关于发展中缔约国实

施数量限制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更

加优惠的待遇。考虑到这些国家保护国内幼稚产业、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的必要性和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国际收支长期不平

衡的结构特点，该条认为：“这些缔约国应享受额外的便利

，使它们在关税结构方面能够保持足够的弹性。允许它们为

国际收支目的而实施数量限制。” 总之，关贸总协定原则上

反对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但考虑到各缔约国经济发展水平

不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差别以及发展社会经济所需外汇资

金不足等方面的因素，又在原则规定外制定了许多例外条款

和前提条件，似协调各缔约国的不同利益。 但是，关贸总协

定对进口许可证的实施细节未作详细规定，因而在实施过程

中经常出现争端。在东京回合中制定了进口许可证程序协议

，弥补了总协定的不足。 （三）进口许可证程序协议 东京回

合中制定进口许可证程序协议，又称许可证守则，是东京回

合的成果之一。由于进口许可证程序协议是与总协定相互独

立的一项协议，对已接受或加人该协议的各国政府生效。所

以，接受进口许可证程序协议的国家不多，到乌拉圭回合时



只有23国在协议上签字，其中包括4个发展中国家。 协议主要

由序言和5个条款构成。第1条总则、第2条进口自动许可证、

第3条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第4条机构、协商和争端解决、第5

条最后条款。 （1）进口许可证协议的主要目标。协议的目

标是促进实现关贸总协定的目标，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贸易、

发展和金融方面的需要，可以使用自动进口许可证，但是进

口许可证不得用来限制贸易，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使用进

口许可证必须简化管理程序和做法，具有透明度，并确保这

些程序和做法公平合理地运用和履行，并要设立一个协商机

构，迅速、有效、公平地解决本协议所发生的争端。 （2）

进口许可证协议的基本原则。协议中的进 口许可证是指为实

施进口许可证制度需向有关管理 机构递交申请书或其他单证

（海关要求的单证除 外），作为进口到该进口国海关管辖区

的先决条件 的行政管理程序。 在实施进口许可证程序过程中

不应有所偏袒，并以公平合理的方式进行管理，要尽快公布

实施进口许可证申请程序的规则和有关资料，包括申请资格

、进口许可证的商品清单，申请表格和程序应尽量简便，应

给申请者以合理的时间。应使申请者在各种情况下都只和一

个行政部门打交道。在外汇的取得上，许可证持有者应与不

需要许可证的商品进口商待遇相同。为了保证把许可的进口

变为现实的进口。不能吹毛求疵，即书面材料上的小错或价

值、数量上的细微差别以及运输和装船过程出现的误差不得

成为拒绝发放许可证的理由。另外，协议还说明了任何个人

或公司，只要有资格从事特定的进口业务就同样有资格申请

进口许可证，不论是自动还是非自动的。 关于安全的例外，

适用于关贸总协定第21条的规定，本协议各项规定不许任何



一个缔约方泄露有碍法律实施、违背政府利益、妨害某些政

府企业或私人企业的合法商业利益的机密资料。 （3）自动

进口许可证程序规定。自动进口许可证是指免费核准申请的

进口许可证。协议第2条第2款规定，如果未找到其他更适当

的程序时，可以继续使用自动进口许可证，但是实施自动进

口许可证程序，不得限制属于自动进口许可证的货物进口，

自动许可证的申请可以在货物报关前的任何时候提出，接到

许可证申请后，应在不超过10个工作日的期限内予以核准。

在适用本部分的规定时。发展中国家有权延长两年适用。 

（4）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程序规定。非自动许可证主要涉及到

配额及其他限制的问题，在发放许可证的程序和做法上除了

本身的限制作用外，不得对进口贸易有其他限制作用。 实施

程序要保持透明度，应向有关缔约国提供 各项限制管理、最

近时期发放的进口许可证、许可 证在供应国间的分配情况以

及属于进口许可证范围 的进口产品统计数字等有关资料，以

及限额数量或 价值总额、配额的适用日期、配额的分配等资

料。 办理申请的期限耍尽可能短些，不应阻止对配额的充分

利用，许可证的有效期应能满足包括那些远距离进口货物运

输的需要，许可证的发放应按正常进口货物量的大小发给，

同时还规定，如果进口的配额未在主要供应国之间分配，许

可证持有者可以自由决定从何地购买所需进口的外国货物。 

如进口许可证的申请未获得批准，要将原因告知申请人，申

请人如果不服，有权根据进口国的国内立法和程序提出上诉

或要求审查。 对发展中国家进口商申请许可证要给予特别考

虑。缔约各国在接到请求时，应提供有关需领取进口许可证

的产品的统计资料，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有一定程度



的灵活性，即不应由此给他们带来额外的行政负担。应确保

合理地向新进口商发放许可证，尤其要考虑到原产地是发展

中国家的产品的进口商。 （5）机构、协商和争端解决。协

议第4条要求设立一个进口许可证委员会，由每一缔约方代表

组成，负责处理协议和各项事宜，如有必要应及时开会，提

供磋商机会。有关协商和争端的解决，适用于关贸总协定

第22条和第23条程序。 （6）接受、加人、保留、生效、国家

立法以及审查等。第5条规定以签字或其他方式接受本协议。

可接受本协议的对象包括各总协定缔约国和欧共体、临时加

人总协定的各国政府以及非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单独关税领

域等。根据第5条第4款规定，“接受或加人本协议的各国政

府，应保证在不迟于本协议生效之日，使其本国的法律、规

章和行政手续与本协议的规定相一致”，国内的有关法律、

规章和行政手续发生变化要通知进口许可证委员会。 签字国

可以退出协议。第5条第7款规定，退出应于总协定缔约国总

干事收到有关退出书面通知之日起满60天生效。进口许可证

委员会负责审查本协议的执行情况，至少每2年开一次进口许

可证委员会会议，审查执行情况，并把审查期间的发展 情况

通知关贸总协定缔约国。 （四）乌拉圭回合的进口许可证谈

判成果 东京回合中制定进回许可证程序协议与关贸总协定相

互独立的，对已接受或加入该协议的各国政 府生效。所以，

接受进口许可证程序协议的国家不多，到乌拉圭回合时，继

续把进口许可证作为多边 贸易谈判的内容之一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